附件5：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提交的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季度和年度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报告期内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状况的总体描述；

2、账户管理的评估：准确性、及时性、服务质量等；

3、托管和财务管理的评估：资金安全性、估值准确性、履行对投资管理人监督职责情况等评估；

4、投资管理的评估：业绩评估、归因分析、风险控制状况评估等内容，对于存在多个投资管理人的情形，在年度报告中还应包含综合排名、建议更换投资管理人等内容；

5、受托管理自查：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的说明，如监督职责的履行情况，管理效率的评估，投资政策书的评估等内容；

二、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季度和年度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账户管理业务量的统计：账户数量(新开户、退出及转移)、缴费总额(企业缴费总额、职工缴费总额)、投资运营收益总额、支付总额(退休、转移、离职等)；

2、履行账户管理各项职责的说明；

3、对托管人的评估；

4、工作失误的说明。

三、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季度和年度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受托财产规模的统计：整体规模、委托投资资产规模、资产分布明细、新增缴费金额、投资运营收益、支付总额；

2、财产保管情况的说明；

3、资金清算、交割、划拨、会计核算及估值情况的说明；

4、履行对投资管理人监督职责的情况说明，以及对投资业绩及投资管理人的评估；

5、对账户管理人的评估；

6、工作失误的说明。

四、企业年金基金季度投资组合季度报告及年度投资管理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管理规模及收益；

2、资产配置比例；

3、前十大行业重仓股；

4、基金经理报告(年度投资管理报告)；

5、投资绩效评估及归因分析，须包含调整投资政策的建议；

6、对托管人的评估；

7、工作失误的说明。

五、其他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应及时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告：    

1、有关当事人减资、合并、分立、依法解散、被依法撤消、决定申请破产或申请破产的。

2、有关当事人出现财务危机、涉及重大诉讼和仲裁等影响自身存续的。

3、有关当事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动的。

4、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发生《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禁止行为的(由受托人报告)。

5、投资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规和合同约定的(由托管人报告)。

6、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市场价值出现大幅波动及发生可能使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价值受到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由投资管理人报告)。

7、发生更换有关当事人的(由受托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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